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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108 年 07 月 15 日

發文字號： 臺教國署高字第1080070231B號 令

法規體系： 國民及學前教育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保障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及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以下併稱實驗教育）學生之學習權利，完備學生學習歷程檔
　　案，以蒐集、處理及利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署依教育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組
　　織法第二條規定之職權，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
　　（以下簡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向實驗教育辦理者蒐集學生學習
　　歷程檔案資料，並得請相關機關、機構或學校提供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資料。
　　前項實驗教育辦理者、機關、機構或學校，依各該教育評量法規、組
　　織法規或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其蒐集之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六條或第二十條規定，釋出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供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處理及利用。

三、實驗教育辦理者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數位平臺（以下簡稱學習歷程實
　　驗教育平臺），由本署建置，蒐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其內容應
　　包括下列項目：
　(一)基本資料：姓名、身分證明號碼、參與實驗教育方式、擔任校級、
　　　班級或社團幹部紀錄及其他相關資料。
　(二)修課紀錄：報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實驗教育計畫或複審通過之經營計
　　　畫所開設各科目課程之學習評量結果。
　(三)課程學習成果：前款課程產出之作業、作品及其他學習成果。
　(四)多元表現：自主學習、社團活動及其他表現。
　　前項資料及其建置之格式，由本署定之。

四、學習歷程實驗教育平臺及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蒐集之資料，以學生就
　　學期間之資料為限；其記錄方式如下：
　(一)基本資料及修課紀錄：
　　１、實驗教育辦理者應於本署每年規定時間內，登錄至學習歷程實驗
　　　　教育平臺。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其姓名、身分證明號碼
　　　　及參與實驗教育方式資料之登錄，依學生是否取得學籍，分別由
　　　　學校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之。
　　２、實驗教育辦理者應於本署次年規定時間內，就學習歷程實驗教育
　　　　平臺之資料，經檢核無誤後，提交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但第
　　　　三年資料之提交，應於本署當年規定時間內為之。
　(二)課程學習成果：
　　１、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依本要點規定上傳至學習歷程實驗教育平臺
　　　　者，應於本署每年規定時間內辦理，並應經實驗教育辦理者認證
　　　　。
　　２、實驗教育辦理者應於本署次年規定時間內，就學習歷程實驗教育
　　　　平臺之資料，經學生勾選至多六件後，提交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
　　　　庫。但第三年資料之提交，應於本署當年規定時間內為之。
　(三)多元表現：
　　１、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依本要點規定上傳至學習歷程實驗教育平臺
　　　　者，應於本署每年規定時間內辦理。
　　２、實驗教育辦理者應於本署次年規定時間內，就學習歷程實驗教育
　　　　平臺之資料，經學生勾選至多十件後，提交至學習歷程中央資料
　　　　庫。但第三年資料之提交，應於本署當年規定時間內為之。

五、實驗教育辦理者應指定單位或人員負責本要點所定相關工作，並得依
　　本要點訂定補充規定。

六、學生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經學生本人同意及勾選後，本署得將學習
　　歷程中央資料庫之相關資料釋出至其申請之校、院、系、科、組或學
　　位學程，作為招生選才之參據。

七、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保有學生個人之所有資料，應自該學生完成高級
　　中等教育五年後，予以封存；封存後，學生得向本署申請刪除上開資
　　料。

八、各該主管機關對於實驗教育辦理者有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之建置
　　作業，得視其辦理情形，就相關人員予以獎懲；如有可歸責於學校相
　　關人員之情事，致資料登載不實，影響學生權益或大學招生制度之公
　　正性及公平性者，應負相關行政或刑事責任。


